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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

考試別：司法人員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科組：公證人、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、法院書記官 

科 目：民法 

 

一、甲受監護宣告，於心智清醒時，以授權書將代理權限授與給善意無過失之乙，委託乙出售甲

所有之 A 地。乙以甲之代理人名義，與丙訂立買賣契約，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 千萬元將 A 

地賣給因過失而不知乙無權代理之丙。丙因支付買賣價金向銀行貸款，支付銀行利息 10 萬

元。嗣後丙與丁訂立買賣契約，以 1 千 2 百萬元將 A 地賣給丁。甲之監護人主張，甲是受

監護宣告之人，無行為能力，甲對乙之代理權授與行為無效，並拒絕承認乙之無權代理行

為。請附理由說明甲、乙與丙三方之法律關係。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是行為能力及無權代理的混合題型，只要掌握無權代理的相關規定，即

可迎刃而解。對於無權代理所涉及的性質、損害賠償範圍的爭議應該簡單說明，來增加搶分

機會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：可參照民法總則講義第 60 頁、291-292 頁。 

【擬答】 

甲、乙與丙三方之法律關係，說明如下： 

受監護宣告之人，無行為能力。而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，無效。此有民法(下同) 第 15 

條及第 75 條規定可查。且受監護宣告之人，尚未經法院撤銷監護宣告以前，縱然回復常態，

仍無行為能力。再者，縱然交易相對人屬善意且無過失，結果亦無不同。蓋無行為能力人之

保護，應優先於交易安全。依題意，甲受監護宣告，於心智清醒時，以授權書將代理權限授

與給乙，該授權行為依第 15 條及 75 條規定，無效。縱然乙為善意無過失，結論並無不同，

乙並無代理權。 

又，第 170 條第 1 項規定，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，非經本人承認，對

於本人不生效力。乙為無代理權人已如上述，而依題意，乙卻以甲之代理人名義，與丙訂立

買賣契約，以新臺幣 1 千萬元將 A 地賣丙，該買賣契約，依第 170 條第 1 項規定，效力未

定。 

須留意者係，為保護交易安全，對於創設權利外觀之本人，若使善意又無過失之相對人信本

人創設之權利外觀，應負授權人之責。學者稱為表見代理，具體反應於第 107 條及第 169 條

規定。然依題意，乙固然以甲之代理人名義，與丙訂立買賣契約，但丙因過失而不知乙無權

代理，故依法丙不得主張表見代理。因此，既然乙為無權代理，丙不得主張表見代理，甲又

拒絕承認乙之無權代理行為，故甲丙間之買賣契約，確定無效。 

又，第 110 條規定，無代理權人，以他人之代理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，對於善意之相對

人，負損害賠償之責。而本條之性質，最高法院 56 年度臺上字第 305 號判例認為係屬直接基

於民法之規定而發生之特別責任，並不以無權代理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其要件，係屬於所謂原

因責任、結果責任或無過失責任之一種，而非基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。故依題意，無代理

權之乙，縱然無過失，仍應依第 110 條對丙負損害賠償之責任。 

末查，對於本條損害賠償之範圍，學者間向來有履行利益說、信賴利益說以及折衷說。實務

見解採信賴利益說，認為法律行為既然無效，僅有因信賴所生之損害，不包括期待利益。故

依題意，丙因支付買賣價金向銀行貸款，支付銀行利息 10 萬元之賠償，得依第 110 條規定向

乙求償，但嗣後丙與丁訂立買賣契約，以 1 千 2 百萬元將 A 地賣給丁，所預期獲得之轉售

利益，則不得請求賠償。 

 

二、甲向乙公司購買乙製造之機器 1 臺，雙方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 100 萬元，甲應於民國（下

同）105 年 12 月 31 日付清買賣價金，如給付遲延，甲應按日給付買賣價金 1/1000 計算之違

約金。乙於 109 年 6 月 1 日始請求甲給付上開買賣價金及違約金，甲為本金與違約金消滅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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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之抗辯。請附理由說明乙之請求是否有理由？（25 分） 

★★★ 

 只要了解短期消滅時效之規定及違約金性質爭議，即可獲得高分 

or《使用學說》：最高法院 107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見解，本題與關懷講

座講義所舉例題除年份略改外，其餘內容完全相同，有上課同學應可輕易解答。 

【擬答】 

乙之請求是否有理由，說明如下： 

按商人、製造人、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，其請求權，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

滅，為民法(以下同)第 127 條第 8 款所明定。債權人逾上開期間行使其請求權，債務人自

得依第 144 條第 1 巷規定，主張時效抗辯，拒絕給付。依題意，甲向乙公司購買乙製造之機

器 1 臺，雙方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 100 萬元，甲應於民國（下同）105 年 12 月 31 日付清

買賣價金，故乙至遲應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請求甲支付價金，但乙卻於 109 年 6 月 1 日始請

求甲給付上開買賣價金，就買賣價金部分，甲自得依第 144 條第 1 項時效抗辯規定，拒絕給

付。 

然，第 146 條規定，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，其效力及於從權利。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不在

此。故乙之本金請求權因時效消滅者，其效力是否及於違約金之請求權，不無疑問。對此，

最高法院 107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決議認為，消滅時效完成，債務人僅取得為拒絕給付之抗

辯權而已，其請求並非當然消滅，原本債權已罹於時效，但於債務人為時效抗辯前，其違約

債權仍陸續發生，而已發生之違約金並非民法第 146 條所稱之從權利，其請求權與原本請求

權各自獨立，消滅時效亦分別起算，原本請求雖已罹於消滅時效，已發生之違約金請求並不

因而隨同消滅。且違約金之約定，為賠償給付遲延所生之損害，於債務人給付遲延時，債權

人始得請求，既非定期給付之債務，與民法第 126 條所規定之性質不同，其時效為 15 年，

管見從之。故本題，乙於 109 年 6 月 1 日始請求甲給付上開買賣價金及違約金，甲就本金部

分雖得主張時效抗辯，但違約金部分之消滅時效抗辯，並無理由。 

綜上，甲為時效抗辯之日起雖不負遲延責任，但抗辯前已發生之違約金已經獨立存在，不受

買賣價金債權時效抗辯之影響，應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時效抗辯前一日負違約責任，計

算其違約金額。 

 

三、甲向乙、丙、丁三人分別借新臺幣（下同）180 萬元、120 萬元、60 萬元，並以其所有之 A 

地為乙、丙、丁三人先後依序設定第一、二、三次序之普通抵押權。各抵押權存續中，乙絕

對拋棄其抵押權之第一次序。嗣後，甲向戊借 200 萬元，並以 A 地為戊設定普通抵押權。

假設 A 地拍賣所得價金為 480 萬元，請問應如何分配予各抵押權人？（2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 本題在考次序權之絕對拋棄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：題目與物權編講義(下)地 28 頁內容例題完全相同，對於考

生應無難度。 

【擬答】 

A 地拍賣所得價金為 480 萬元，應如何分配予各抵押權人，說明如下： 

同一抵押物有多數抵押權者，抵押權人得為全體後次序抵押權人之利益，拋棄其抵押權之次

序，以調整其可優先受償之分配額，但他抵押權人之利益不受影響。此有民法(下同)第 870

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可查。所謂為全體後次序抵押權人之利益，拋棄其抵押權之次序，一般稱

為次序之絕對拋棄。係指先次序抵押權人並非專為某一特定後次序抵押權人之利益，拋棄優

先受償利益。此時後次序抵押權人之次序各依次序昇進，而拋棄人退處於最後之地位。 

然須留意者係，雖先次序抵押權人為全體抵押權人之利益拋棄優先受償利益。使得後次序抵

押權人之次序各依次序昇進，而拋棄人退處於最後之地位。但於拋棄後新設定之抵押權，其

次序仍列於拋棄者之後。如為普通債權，不論其發生在抵押權次序拋棄前或後，其次序本列

於拋棄者之後，乃屬當然。 

故，依題意，債務人甲在其抵押物 A 地上分別有乙、丙、丁第一、二、三次序依次為新臺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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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同）180 萬元、120 萬元、60 萬元之抵押權，乙絕對拋棄其抵押權之第一次序，又如

甲之抵押物拍賣所得價金為 480 萬元，而戊之抵押權 200 萬元成立於乙絕對拋棄其抵押權次

序之後，則因乙之次序列為丙、丁之後，但卻在戊之前，故丙可先分得 120 萬元，再由丁分

得 60 萬元，乙則可分得 180 萬元，而戊分得 120 萬元。 

 

四、甲生前指定乙、丙、丁三人為見證人，由甲口述遺囑意旨，使乙筆記遺囑內容，丙宣讀遺囑

內容，丁講解遺囑內容，經甲認可後，記明日期與代筆人之姓名，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

名。甲死亡後，甲之繼承人就此份代筆遺囑是否違反法定方式，發生爭執。請附理由說明，此份

代筆遺囑之效力為何？（25 分） 

 ★★★ 

本題主要考代筆遺囑之要件 

or《使用學說》：。本題於在繼承編講義第 78-79 頁內容，完全相同。對上過

課的同學應可輕易作答。 

【擬答】 

此份代筆遺囑之效力為何，說明如下： 

按民法(以下同)第 1194 條規定，代筆遺囑，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，由遺囑人口

述遺囑意旨，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經遺囑人認可後，記明年、月、日及代

筆人之姓名，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，遺囑人不能簽名者，應按指印代之。然，有

疑問者係，法律規定須由見證人加以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是否限於同一見證人為筆記、宣

讀、講解之必要。 

對此，有認為遺囑制度乃在尊重死亡人之遺志，遺囑之發生效力既在遺囑人死亡之後，遺囑

是否確係遺囑人之本意，屆時已難對質，遺囑之內容又多屬重要事項，攸關遺囑人之財產分

配，利害關係人易起糾紛，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，避免糾紛，我國民法繼承編就遺囑規定須

具備法定之方式，始生遺囑之效力。而代筆遺囑須由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此

見證人必須親自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不得使他人代為，此為民法第 1194 條所明定，若立法意

旨兼允許一見證人或數見證人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條文無須記載「由見證人中之一人」等

語。另對照民法第 1191 條第 1 項關於公證遺囑之製作，規定為：「公證遺囑，應指定二人

以上之見證人，在公證人前口述遺囑意旨，由公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」，顯然認為筆記、

宣讀、講解需由同一人即公證人為之較為嚴謹，並無由二位見證人與公證人分別為筆記、宣

讀、講解並互證其效力之餘地。代筆遺囑之見證人並無資格限制，亦未若公證遺囑有具專業

資格之公證人在場，其程序之要求自不宜少於公證遺囑。系爭遺囑非由同一見證人即代筆人

為代筆、宣讀、講解，即不符代筆遺囑之法定方式，應屬無效。 

有認為，民法第 1194 條所定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乃在使見證人之一人依遺

囑人口述之遺囑內容加以筆記，並由見證人宣讀，以確定筆記之內容是否與遺囑人口述之意

旨相符，講解之目的則在說明、解釋筆記遺囑之內容，以使見證人及遺囑人瞭解並確認筆記

之內容是否與遺囑人口述之遺囑相合，最後並須經遺囑人認可及簽名或按指印後，始完成代

筆遺囑之方式。法律規定須由見證人加以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，僅在確保代筆遺囑確係遺囑人

之真意。準此，見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之行為，乃係各自分立之行為，各有其作用及目

的，並非三者合成一個行為，見證人三人並得互證所為遺囑筆記、宣讀、講解之真實，初無

限於同一見證人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之必要，俾能符合其立法之目的，並免增加法律所無之

限制。管見從之。 

綜上，既然見證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之行為，乃係各自分立之行為，各有其作用及目的，並

非三者合成一個行為，見證人三人並得互證所為遺囑筆記、宣讀、講解之真實，初無限於同

一見證人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之必要，故甲生前指定乙、丙、丁三人為見證人，由甲口述遺

囑意旨，使乙筆記遺囑內容，丙宣讀遺囑內容，丁講解遺囑內容，經甲認可後，記明日期與

代筆人之姓名，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，該遺囑仍屬有效。 

 

 


